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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文件规定了食品质量相关技术要求，食品安全相关要求见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食品安全标准等

文件。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方正县人民政府提出。

本文件由方正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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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产品质量要求 方正银鲫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地理标志产品方正银鲫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产地范围、技术要求、生产要求、质量

要求、检验规则、包装、标签和标志、运输与贮存、地理标志使用与管理、档案管理及溯源管理，描述

了产地环境和相应检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地理标志产品方正银鲫的生产、加工、检验、流通，亦适用于地理标志产品方正银鲫

保护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73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动物性水产品

GB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GB 500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GB 5009.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钙的测定

GB 5009.16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脂肪酸的测定

GB/T 16874 方正银鲫

GB/T 17924 地理标志产品标准通用要求

GB/T 18654 养殖鱼类种质检验

NY/T 391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

NY/T 755 绿色食品 渔药使用准则

NY/T 471 绿色食品 饲料及饲料添加剂使用准则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告第 354 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方正银鲫

在地理标志登记划定区域保护范围内，按照规定的技术规程生产的，以方正县双凤水库原种为基础，

经过人工选育和养殖的银鲫品种。

4 产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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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银鲫地理标志产品产地范围限定于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发布的地理标志产品认定公

告中的产地范围，即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方正县方正银鲫原种场、方正县双凤水库、双龙水库。地理坐标：

东经 128°13′37″～129°33′24″，北纬 45°32′47″～46°08′53″。详见附录 A。

5 产地环境

5.1 土壤地貌

方正县双凤水库上游消落区较大，有较多的荒草和灌木，春汛后水面可增加 50 %以上，草木被淹

没，为方正银鲫提供良好的场所，水库冰封期和明水期各半，水温超过 14 ℃以上天数在 100 d～130 d

之间。水库被丘陵地、耕地、村落包围，水质肥沃，符合养鱼标准。水库除方正银鲫外，还有鲤、鲢、

草鱼等鱼类。

5.2 水文情况

方正县，地势由东西分水岭向中部蚂蚁河谷平原倾斜，地势平坦，地面高程在 100 m～135 m 之间，

方正县境内河流属于松花江水系。松花江自西向东流经北部边境，流程为 114 km。蚂蚁河是松花江支

流，流经县境 49.3 km，还有亮珠河、黄泥河、石头河、桶子河、大小罗密河等大小河流 30 余条，大

小泡泽 268 个，水域面积 13.76 万亩。

5.3 气候情况

方正县，属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春季风大少雨，夏季炎热多雨，秋季早霜，冬季寒冷干燥，平

原地区年均温度 2.7 ℃，无霜期在 110d～128 d 之间，多年均均降水量为 594.1 mm。

6 技术要求

6.1 养殖条件

水库上游消落区较大，有较多的荒草和灌木，春汛后水面可增加 50%以上，草木被淹没，水库冰封

期和明水期各半，水温超过 14℃以上天数在 100 d～130 d 之间。水库被丘陵地、耕地、村落包围，水

质肥沃。养殖环境应符合 NY/T 391 的规定

6.2 养殖用水

水质清澈，溶氧量高，pH 值 6.5～8.0，溶解氧≥5 mg/L，其他水质指标符合 GB 11607 的规定。

6.3 养殖管理

6.3.1 苗种来源

苗种应来源于产地范围内的方正银鲫原种场，或在水库中布置人工鱼巢，接卵孵化获得鱼苗，亦可

捕捞水库中的天然鱼种进行驯养。直接从水库中捕捞后备亲鱼和亲鱼进行选择。苗种应附检疫合格证明。

6.3.2 苗种质量

规格整齐、体表光滑、无伤无病、游动活泼、逆水性强；无畸形、无充血、无寄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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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选育管理

6.3.3.1 夏花鱼种选育

用生石灰等药物彻底清塘。鱼苗下塘前 5～7 天，每亩施有机肥 200 kg～300 kg。保证方正银鲫原

种占比达 90%以上。每亩放鱼 8 万尾。经 15～20 天培育，选留生长快、个体大、体质健壮的 2万尾。

6.3.3.2 一龄鱼种选育

每亩放夏花鱼种 3000～4000 尾，搭配鲢、鳙夏花 1000～2000 尾。鱼种规格要求为 50 g～100 g。

选择生长快、个体大、高背型、体质健壮、体色鲜艳的个体，选择率不低于 50%。

6.3.3.3 二龄鱼种选育

每亩放养方正银鲫 800～1500 尾，体重达 0.2 kg～0.25 kg，或体重 0.25 kg 以上，选择率不低于

70%。

6.3.3.4 后备亲鱼和亲鱼选择

后备亲鱼和亲鱼必须经过外形选择和抽样种质检测，按 GB/T 18654 执行。

6.3.4 投放密度

6.3.4.1 池塘主养

800 尾/亩～2000 尾/亩（规格 50 g/尾～100 g/尾）。

6.3.4.2 池塘套养

200 尾/亩～300 尾/亩。

6.3.4.3 大水面增养殖

50 尾/亩～100 尾/亩，遵循低密度养殖原则。

6.3.4.4 搭配鱼种

搭配鲢 10%、鳙 5%，以调控水质、抑制蓝藻。

6.3.5 投放方法

6.3.5.1 投放时间

水温稳定≥15℃时，选择晴天上午进行。

6.3.5.2 缓苗

运输袋放入池塘中，平衡水温 15 min～20 min。

6.3.5.3 消毒

用 3%～5%食盐水浸浴 10 min～20 min 后下塘。

6.4 投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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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饲料要求

应符合 GB 13078 和 NY/T 471 规定，不添加违禁物质。优先使用豆粕、麸皮、玉米、全价配合饲

料，少用高油高粉饲料，鼓励使用天然饵料与生态配合料相结合。

6.4.2 投喂原则

坚持定时、定位、定质、定量，少量多次、不剩残饵。

6.4.3 投喂量

日投饲率在水温 20℃～28℃时为鱼体重的 2%～3%；低温时减半或停止投喂。

6.4.4 投喂次数

日投喂 2 次～3次，以 15 min～30 min 内吃完为宜。

6.5 水质调控

6.5.1 每 15 d～20 d 用生石灰 15 kg/亩～20 kg/亩化浆泼洒，调节 pH、改善水质。

6.5.2 高温季节勤换水，每次换水量不超过总水量的 1/3。晴天中午开增氧机 1 h～2 h。

6.5.3 可在池塘中种植伊乐藻、苦草等水生植物，覆盖率 10%～20%，净化水质、提供隐蔽场所。

6.6 病害防控

6.6.1 防控原则

坚持“以防为主、防重于治、生态优先、科学用药”的原则，应符合 NY/T 755 的规定。

6.6.2 生态预防

6.6.2.1 严格控制放养密度，合理混养，定期消毒，工具专用，死鱼无害化处理。

6.6.2.2 流行季节（7 月～9 月）每 10 d 消毒一次，生石灰与消毒剂交替使用，避免耐药性。

6.7 捕捞与暂养

6.7.1 捕捞

成鱼达到上市规格（体重≥400 g/尾）后方可捕捞。采用拉网或干塘方式捕捞，操作轻柔，减少鱼

体损伤，提高成活率。

6.7.2 暂养

6.7.2.1 暂养池应保持清洁、增氧充足、密度适中，暂养时间不超过 3 d。

6.7.2.2 暂养期间停止投喂或少量投喂，保持水质清新。

7 质量要求

7.1 感官指标

方正银鲫感官指标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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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感官指标

项目 特征

体型 体型短，侧扁而高，头小，吻钝

体色 全侧深银白色，每个鳞片的边缘颜色稍深

可数性状

背鳍条：Ⅲ（Ⅳ），16～19（多数为 17）

臀鳍条：Ⅲ，5

侧线鳞：29～32（多数为 30～31）

下咽齿：一行，4/4

脊椎骨数：30～31 块

腹膜 灰黑色或黑色

肝脏 肥大、柔软、褐红色，几乎覆盖整个肠脏，重量占体重的 6.5%～7.4%

肌肉 肌肉紧实、无异味、无土腥味、无病变

7.2 规格分级

方正银鲫规格分级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规格分级

等级 规格

特级 ≥500 g/尾

一级 400 g/尾～500 g/尾

二级 300 g/尾～400 g/尾

7.3 理化指标

方正银鲫理化指标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表 3 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粗蛋白（%） ≥ 17

不饱和脂肪酸（%） ≥ 45

钙（mg/kg） ≥ 3500

7.4 安全及其他质量要求

产品安全及其他质量要求应符合 GB 2733 及国家相关规定。药物残留、重金属、孔雀石绿、硝基呋

喃等不得检出。

8 检验方法

8.1 感官指标检验

在充足自然光下，通过目测、手感、嗅觉等方法对样品进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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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种质检测

按 GB/T 18654 执行。

8.3 粗蛋白

按 GB 5009.5 规定执行。

8.4 不饱和脂肪酸

按 GB 5009.168 规定执行。

8.5 钙

按 GB 5009.92 规定执行。

9 检验规则

9.1 组批

同一养殖单元、同一批放养、同一天捕捞的产品为一个检验批。

9.2 抽样

9.2.1 抽样方法

随机抽样，抽样时应避免样品受到污染、损伤，保持样品的原有状态。

9.2.2 抽样数量

每批抽取样品不少于 3 尾。用于理化指标检测的样品，应根据检测项目需要确定取样数量。

9.2.3 样品保存

抽取的样品应标明品名、批号、生产单位、抽样日期等信息。感官检验应在抽样后 24 小时内完成；

理化指标检验应在抽样后 48 小时内完成或按规定条件保存。

9.3 检验分类

9.3.1 出厂检验

9.3.1.1 产品出厂时，应由企业质量管理部门对该批产品进行抽检，检验合格后签发合格证明，方可

出厂。

9.3.1.2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感官、粗蛋白、不饱和脂肪酸、钙等。

9.3.2 型式检验

9.3.2.1 正常生产时，每年进行一次。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投产时；

b) 产地环境或养殖技术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c)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别时；

d)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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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2 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文件第 8 章规定的全部内容。

9.4 判定规则

9.4.1 安全指标判定

凡不符合 GB 2733 以及国家卫生检验有关规定的产品，判为非食用产品。

9.4.2 综合判定

质量要求中所有项目均符合本文件，则判定该批产品为合格品。

9.4.3 复检判定

质量要求中任一项目不符合本文件时，可对留存样或在同批产品中双倍抽样进行复检。复检后仍不

合格的，则判该批产品为不合格。安全指标不合格时，不得复检，直接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10 包装、标签和标志

10.1 包装

包装材料应清洁、卫生、无污染，符合相关食品安全标准。活鱼运输宜使用专用活鱼运输箱，保持

水质良好。

10.2 标签

标签应注明产品名称、产地、生产者、生产日期、净含量等信息。

10.3 标志

符合本文件要求的产品方可在产品标签或包装物上标注地理标志名称及本文件的标准编号，并应同

时使用经国家知识产权行政主管部门核准公告的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11 运输与贮存

11.1 运输

运输工具应清洁、卫生，避免日晒、雨淋，防止损伤和污染。活鱼运输应控制水温、溶氧，运输时

间超过 6 小时应配备增氧设备。冰鲜产品运输温度应保持在 0℃～4℃。

11.2 贮存

鲜活产品宜暂养于清洁水体中，冷藏产品应在 0℃～4℃条件下贮存，冷冻产品应在-18℃以下保存。

不同批次、不同规格产品应分区存放。

12 地理标志使用与管理

12.1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使用



T/HBJC 016—2026

8

方正银鲫产地范围内的生产者，可向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方正县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提出使用“地理标

志专用标志”的申请，经黑龙江省知识产权局审核，报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后予以公告。方正银鲫的检

测机构由黑龙江省知识产权局在符合资质要求的检测机构中选定。

12.2 诚实信用原则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合法使用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履行如下义务：

a) 按照相关标准、管理规范和使用管理规则组织生产地理标志产品；

b) 按照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使用要求，规范标示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c) 及时向社会公开并定期向所在地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报送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情况。

12.3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合法使用人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合法使用人包括下列主体：

a) 经公告核准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生产者；

b) 经公告地理标志已作为集体商标注册的注册人的集体成员；

c) 经公告备案的已作为证明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的被许可人；

d) 经国家知识产权局登记备案的其他使用人。

12.4 申请与核准

12.4.1 地理标志产品产地范围内的生产者使用专用标志，应当向产地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并

提交以下材料：

a)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申请书，见附件 C；

b) 地理标志产品特色质量检验检测报告。

12.4.2 产地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对申请使用专用标志的生产者的产地进行核验。

12.4.3 上述申请经所在地省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审核，并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查合格注册登记后，发

布公告，生产者即可在其产品上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12.4.4 国家知识产权局也可以委托符合条件的省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进行审查，审查合格的，由国家

知识产权局注册登记后发布公告。

12.5 标志使用规范

12.5.1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矢量图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合法使用人可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下载基本图案矢量图。地理标志专用标

志矢量图可按比例缩放，标注应清晰可识，不得更改专用标志的图案形状、构成、文字字体、图文比例、

色值等。

12.5.2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使用要求

12.5.2.1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应

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指定位置标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国外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的，应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指定位置标注经销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图样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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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图样

12.5.2.2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应同时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和地理标志名称，

并在产品标签或包装物上标注所执行的地理标志标准代号或批准公告号。

12.5.2.3 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应同时使用地理标志专

用标志和该集体商标或证明商标，并加注商标注册号。

12.6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使用

12.7 采用的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标识方法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合法使用人可采用的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标识方法有：

a) 采取直接贴附、刻印、烙印或者编织等方式将地理标志专用标志附着在产品本身、产品包装、

容器、标签等上；

b) 使用在产品附加标牌、产品说明书、介绍手册等上；

c) 使用在广播、电视、公开发行的出版物等媒体上，包括以广告牌、邮寄广告或者其他广告方式

为地理标志进行的广告宣传；

d) 使用在展览会、博览会上，包括在展览会、博览会上提供的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印刷品及

其他资料；在研讨会、展览、展会等公益性活动中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应当向所在地

省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提出备案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1)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登记备案表；

2)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设计图样。

3) 所在地省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对上述备案申请进行审查，审查合格后报国家知识产权局备

案；

4) 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后，有关主体可以在公益性活动中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e) 将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于电子商务网站、微信、微信公众号、微博、二维码、手机应用程序

等互联网载体上；

f) 其他合乎法律法规规定的标示方法。

12.8 保护与监督

12.8.1 标志产品生产者应当按照相应标准组织生产。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使用受保护的地理标

志产品名称或者专用标志。

12.8.2 地理标志产品获得保护后，申请人应当采取措施对地理标志产品名称和专用标志的使用、产品

特色质量等进行管理。

12.8.3 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受保护地理标志产品的产地范围、名称、质量特色、

标准符合性、专用标志使用等方面进行日常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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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4 省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应当定期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报送地理标志产品以及专用标志监管信息

和保护体系运行情况。

12.8.5 有下列行为之一，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a) 在产地范围外的相同或者类似产品上使用受保护的地理标志产品名称的；

b) 在产地范围外的相同或者类似产品上使用与受保护的地理标志产品名称相似的名称，误导公众

的；

c) 将受保护的地理标志产品名称用于产地范围外的相同或者类似产品上，即使已标明真实产地，

或者使用翻译名称，或者伴有如“种”“型”“式”“类”“风格”等表述的；

d) 在产地范围内的不符合地理标志产品标准和管理规范要求的产品上使用受保护的地理标志产

品名称的；

e) 在产品上冒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

f) 在产品上使用与地理标志专用标志近似或者可能误导消费者的文字或者图案标志，误导公众的；

g) 销售上述产品的；

h) 伪造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

i) 其他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

12.8.6 获准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生产者，营业执照已注销或者被吊销的，或者相关生产许可证已

注销或者被吊销的，或者已迁出地理标志产品产地范围的，或者不再从事该地理标志产品生产的，或者

未按相应标准组织生产且限期未改正的，或者在 2 年内未在受保护的地理标志产品上使用专用标志且

限期未改正的，国家知识产权局注销其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注册登记，停止其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并发布公告。

12.8.7 地理标志产品生产者违反有关产品质量、标准方面规定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等有关法律予以行政处罚。

12.8.8 将受保护的地理标志产品名称作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使用，误导公众，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处理。

12.8.9 对从事地理标志产品管理和保护工作以及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

舞弊、弄虚作假、违法违纪办理地理标志产品管理和保护事项，收受当事人财物，牟取不正当利益的，

依法依纪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3 档案管理

13.1 生产者应建立养殖档案，内容包括：

a) 苗种来源与放养记录；

b) 养殖环境与水质监测记录；

c) 饲料、渔药等投入品采购与使用记录；

d) 选育与出塘记录；

e) 检验检测记录；

f) 销售去向记录。

13.2 档案应真实、完整、可追溯，保存时间不少于 2 年。

14 溯源管理



T/HBJC 016—2026

11

方正银鲫应建立全程可追溯体系，确保从产地环境、养殖过程、产品检验到市场销售各环节信息可

查询、可追溯。溯源信息应与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记录保持一致。鼓励应用二维码、RFID 等技术实

现数字化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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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地理标志产品方正银鲫产地范围

地理标志产品方正银鲫产地范围应符合图 A.1 所示的地理范围。

图 A.1 地理标志产品方正银鲫产地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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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方正银鲫外形图

图 B.1 给出了方正银鲫的外形图。

图 B.1 方正银鲫外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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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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